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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ST 金贵        公告编号：2020-148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于 2020

年 9月 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2号《关于对郴

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我公司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对问询函所询问题，公司逐项进行

了认真核查，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 6.06 亿元，同比下降 85.74%，净利润-13.11

亿元，同比下降 3,354.32%；扣非后净利润-12.29 亿元，同比下降 2,832.48%。

请结合你公司本期资金链紧张、生产负荷不足的具体情况，说明你公司基本面

及生产经营情况是否正常。 

公司回复：本报告期，公司受流动资金紧张、新冠肺炎疫情、铅银市场价格

波动诸多因素影响，生产负荷不足，主要产品产量及销售收入大幅下降。为改善

因资金不足造成的生产低负荷低效益甚至亏损之局面，使公司现有产能规模得到

正常发挥，保障重整期间持续生产经营和员工就业稳定，2020 年 6 月，公司与

湖南立业贵金属有限公司签署《资产租赁合同》，将生产相关的部分资产租赁给

湖南立业贵金属有限公司使用，租赁期限 5年。根据双方签署的《资产租赁合同》，

如租赁期限内，本合同的履行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公司的司法重整进程，或者司法

重整程序要求终止本租赁合同的，由司法重整管理人决定是否继续履行与湖南立

业贵金属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为确保租赁资产移交工作安全有序地进行，公司

自 2020 年 7 月开始对综合回收厂生产系统进行分批停产检修，目前已经检修完

毕，双方正在进行资产盘点和交接。自公司出现流动性紧张情况及债务风险后，

公司部分生产线相关资产闲置，无法满负荷生产，本次通过开展资产租赁经营的

合作模式，获得体外资金投入生产并开展合作运营，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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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公司流动性的问题，保障债

权人合法权益。 

公司当前的债务状况对公司日常运营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为维护有色产

业，解决短期持续经营的困境，公司管理层正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引入产业战略

投资者、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司法重整完成之后，公司生产经营将逐步恢复正常。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债权人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重整申请，但该申请尚未被法

院受理，公司能否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仍具有不确定性。 

二、2020 年 8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因公司与供应商购销业务停顿

或处于诉讼状态，你公司本期对 5 家供应商预付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4.06 亿元。

请说明： 

（一）你公司供应商数量、目前与你公司开展实质性采购业务的供应商数

量及名称； 

公司回复：2018年和 2019年，公司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商分别为 79家和 60

家。2020 年 1-6月，因公司受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流动性紧张情况及债务风险

的原因，公司生产经营一直处于无法满负荷生产的状态，与公司开展实质性采购

业务的供应商仅 5家，分别是湖南元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郴州市富智汇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源楚供应链管理有些公司、郴州市骏佳贸易有限公司和益阳

生力材料有限公司。 

 

（二）你公司对前述供应商预付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本年度公司暂未聘请年审会计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鉴于

部分供应商与公司的购销业务已经停顿，或处诉讼状态，预计上述供应商继续供

货及预付款项回收存在较大的难度，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到可能会对 2020 年

上半年净利润产生影响，相应计提坏账准备。经公司组织人员进行清查，2020

年上半年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40,634.06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供应商预付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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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其他应收款期末

余额 
计提比例 已计提金额 本期计提金额 

永兴县长鑫铋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永兴长鑫铋业”） 
278,983,100.10 100.00% 167,389,860.06 111,593,240.04 

永兴县富恒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永兴富恒贵”） 
454,195,395.15 100.00% 272,517,237.09 181,678,158.06 

郴州市北湖区联晟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郴州联晟贸易”） 
35,034,073.34 100.00% - 35,034,073.34 

郴州峻金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郴州峻金矿业”） 
46,532,446.14 87.35% - 40,646,615.81 

郴州拓维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郴州拓维贸易”） 
49,491,737.93 75.54% - 37,388,476.53 

合  计 864,236,752.66  439,907,097.15 406,340,563.78 

1、郴州联晟贸易、郴州峻金矿业、郴州拓维贸易预付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

原因及合理性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与郴州联晟贸易、郴州峻金矿业、郴州拓维贸易往来核

对，上述三家供应商账面余额与公司往来余额存在差异，且购销业务已经停顿，

公司对于存在的差异原因公司仍在组织人员进行清查，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截至 2020 年 6月 30 日往来存在差异的，将预付账余额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并就

差异全额按 10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11,306.92 万元； 

2、永兴长鑫铋业、永兴富恒贵预付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供应商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恶化，资金链断

裂，并涉及多起法律诉讼案件的情形，偿债能力大幅降低，多次发函催款催货，

供应商无回函,后续供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预付款项回收风险较高，基于

此，公司对上述其他应收款余额按 10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扣除 2019 年度已计

提的 43,990.71 万元,本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 29,327.14万元。 

 

三、2020 年 8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因为供应商保理提供担保涉诉

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部分涉诉事项已判决但公司无力偿还，共计提预计负债

7,731.32 万元。请说明： 

（一）结合你公司涉诉事项进展情况，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4 

本年度公司暂未聘请年审会计师。 

根据保理业务合同约定，公司仅对于供应商保理业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9 年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经营陷入困境，公司与部分供应商非标保理业务

被资金提供方起诉，公司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及诉讼进展情况，考虑到可能会对公司净利润产生影响,出于谨慎原则考虑对

涉诉非标保理业务可能承担的清偿责任，公司对非标保理业务诉讼不同阶段按适

当比例计提预计负债。 

1、对已一审判决或调解的案件根据判决调解结果提到的本金、违约金、利

息等按全额 100%计提预计负债，如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重庆市金科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等。 

2、对尚在法院受理还未判决的案件根据本公司认可的本金、违约金和利息

等金额按照总额的 60%计提预计负债，如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雪松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常嘉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安昇(天津)商业保理有限责任

公司、济南市鲁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等；广州海印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因诉讼金额较小，2019年末已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3、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公司、郴州市富智汇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祥荣凯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的保理业务因有临武县嘉宇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采矿权及其自身 74.30%的股权作为抵押担保，按照约定长

城资产有权将嘉宇矿业的采矿权和股权拍卖优先获得补偿，故单独按照 30%的比

例计提预计负债。 

4、对尚未涉诉的供应商保理业务不计提预计负债。 

5、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供应商保理业务计提预计负债明细   

  单位：元 

表一：涉诉供应商保理业务        

序号 原告 
剩余未归还

本金 

截至

2019-12-3

1 逾期利

息 

计

提

比

例 

截至

2019-12-3

1 计提金额 

2020 年上

半年计提

金额 

截至

2020-6-30

计提金额 

未计提金

额 

诉讼进

展情况 

1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72,920,000.

00  

10,183,85

1.08  

10

0% 

83,103,85

1.08  
 

83,103,85

1.08  
 
达成

和解 

2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48,400,000.

00  

9,034,666

.67  

60

% 

34,460,80

0.00  
 
34,460,80

0.00  

22,973,86

6.67  

法院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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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148,582,300

.00  

16,532,93

3.23  

60

% 

99,069,13

9.94  
 
99,069,13

9.94  

66,046,09

3.29  

法院

受理 

4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9,151,250.0

0  

928,093.9

2  

10

0% 

10,079,34

3.92  

693,970.4

8  

10,773,31

4.40  
 
一审

判决 

5 
常嘉融资租赁（上

海）有限公司 

99,000,000.

00  

5,791,500

.00  

60

% 

62,874,90

0.00  
 
62,874,90

0.00  

41,916,60

0.00  

法院

受理 

6 
保利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184,172,944

.00  

18,854,76

5.90  

10

0% 

203,027,7

09.90  

17,013,80

9.90  

220,041,5

19.80  
 
一审

判决 

7 
广州海印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2,000,000.0

0  

207,000.0

0  

10

0% 

2,207,000

.00  
 
2,207,000

.00  
 
法院

受理 

8 
中原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65,213,358.

93  

1,983,333

.33  

10

0% 

67,196,69

2.26  

3,033,333

.33  

70,230,02

5.60  
 
一审

判决 

9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分公司 

356,012,563

.73  

22,527,78

0.24  

30

% 

113,719,8

20.32  

32,442,59

7.80  

146,162,4

18.12  

264,820,5

23.65  

一审

判决 

10 
安昇(天津)商业保

理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00.

00  

3,222,000

.00  

60

% 

23,533,20

0.00  
 
23,533,20

0.00  

15,688,80

0.00  

法院

受理 

11 
济南市鲁盐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40,000,000.

00  
 
60

% 
 
24,000,00

0.00  

24,000,00

0.00  

16,000,00

0.00  

法院

受理 

 小计 
1,061,452,4

16.66  

89,265,92

4.37  
 
699,272,4

57.43  

77,183,71

1.51  

776,456,1

68.94  

427,445,8

83.60  
 

表二：未涉诉供应商保理业务       

序号 业务单位 
剩余未归还

本金 

截至

2019-12-3

1 逾期利

息 

计

提

比

例 

截至

2019-12-3

1 计提金额 

2020 年上

半年计提

金额 

截至

2020-6-30

计提金额 

未计提金

额 

诉讼进

展情况 

1 

深圳中小企业信用

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 

60,000,000.

00  
     

60,000,00

0.00  

未起

诉 

2 
浙江物产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126,000,000

.00  
     

126,000,0

00.00  

未起

诉 

3 
天津市宝坤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84,000,000.

00  
     

84,000,00

0.00  

未起

诉 

4 
鼎辉（东方）厦门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00  
     

10,000,00

0.00  

未起

诉 

 小计 
280,000,000

.00  
     

280,000,0

00.00  

未起

诉 

 表一表二合计 
1,341,452,4

16.66  

89,265,92

4.37  
 
699,272,4

57.43  
 
776,456,1

68.94  

707,445,8

83.60  
 

从上表可知，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供应商保理业务涉诉部分已计提预计

负债 77,645.62 万元，尚未判决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另有相关约定余剩 42,744.59万元未计提预计负债，另深圳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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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物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天津市宝坤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鼎辉（东方）厦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保理业务未起诉，涉及金额 2,8000.00 万元

未计提预计负债。 

（二）公司对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起诉方判决未偿还逾期利

息及费用按 100%比例计提预计负债，对济南市鲁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未偿还逾

期利息及费用按 60%比例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0 年公司资金持续困难，经营陷入困境，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涉诉

已判决的保理业务无力偿还，并新增供应商保理业务诉讼事项。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考虑到可能会对 2020 年上半年净利润产生影响,出于谨慎原

则考虑对涉诉非标保理业务可能承担的清偿责任，公司对非标保理业务诉讼不同

阶段按适当比例计提预计负债，对已经判决的案件根据判决结果计提逾期利息及

费用并按其全额 100%计提预计负债；对法院受理还未判决的供应商保理业务，

由于诉讼存在不确定性，本期仅就公司认可的本金按 60%计提预计负债，暂不考

虑利息违约金部分。 

2020年 1-6月预计负债计提明细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起诉方 
判决未偿还逾期利息及费

用（2020/1/1-2020/6/30） 
计提比例 计提金额 诉讼进展 

1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693,970.48 100% 693,970.48 一审已判决 

2 
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17,013,809.90 100% 17,013,809.90 

已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及 6 月 13 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

2020-090） 

3 
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3,033,333.34 100% 3,033,333.34 

已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099）。 

4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32,442,597.80 100% 32,442,597.80 

已收到法院执行裁定，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76） 

5 
郑州中熔冶金科技有

限公司 
129,502.00 100% 129,502.00 

已收到法院执行裁定，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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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号：2020-081） 

小计 53,313,213.52  53,313,213.52  

序号 起诉方 起诉债务本金 计提比例 计提金额  

1 
济南市鲁盐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40,000,000.00 60% 24,000,000.00 

已收到《起诉状》，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81） 

小计 40,000,000.00  24,000,000.00  

合计 93,313,213.52  77,313,213.52  

综上所述，公司对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 5家起诉方判决未偿还逾期

利息及费用按 100%比例计提预计负债，对济南市鲁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未偿还

的认可本金金额按照按 60%比例计提预计负债是合理性。 

 

四、2020 年 8月 24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事项的进展公告》称，自 2019 年 8 月 31 日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 101,383.67 万元至今，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已与 19 家银行或非银行债权

人达成了合计 101,393.43 万元的债务转移协议。根据前述债务转移协议，自法

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日，公司对债权人的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代为

清偿，公司就标的债务不再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视为控股股东向公司清偿

了与标的债务等额的占用资金。请说明： 

（一）除需股东大会和法院受理司法重整外，上述债务转移是否存在其他

附加条件，公司是否需要承担其他义务； 

公司回复：公司及控股股东与 19 家银行或非银行债权人达成的《债务转移

协议》附条件生效的条件均为股东大会通过和法院受理司法重整，公司无需要承

担其他义务。 

（二）你公司是否与债权人签订相关协议，以确保相关债务转移后，债权

人对你公司债权无追索权； 

公司回复：公司未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后，债权人对公司债权无追索权的

相关协议。公司及控股股东与 19家银行或非银行债权人达成的《债务转移协议》

中已经约定：公司对相关债权人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负责清偿，公司就标的

债务不再向相关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标的债务转移至控股股东之日，公司就标

的债务欠付控股股东的款项与控股股东欠付公司的等额占用资金的款项相互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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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视为控股股东向公司清偿了与标的债务等额的占用资金。 

（三）请说明你公司以债务转移方式解决资金占用问题是否符合证监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三

条（四）、（五）项的规定，并请律师发表意见。 

律师回复： 

一、金贵银业以债务转移方式解决资金占用问题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四）

项的规定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第三条第（四）项的规定：“上市公司被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原则上应当

以现金清偿。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可以探索金融创新的方式进行清偿，

但需按法定程序报有关部门批准。”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为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公司及控股股东

与债权人签订了《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约定自人民法院受理公司司法重

整之日，公司对债权人的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负责清偿，公司就标的债务不

再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 

经本所律师查询巨潮资讯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第四届监事会已经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

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亦就该事宜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

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债权人郴州市祥跃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解决公司控股

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债权人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部新区支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 13份议案，共涉及公司 19家银行或非银行债权人，且关

联方股东已回避投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

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依据该条款，经公司债权人

同意的，公司可以将其对债权人的标的债务转移给控股股东。公司及控股股东与

债权人共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符合这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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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

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

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依据该条款，公司及控股股东与债权人可以约定《债务转

移暨股东代偿协议》自人民法院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日生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控股股东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

协议》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履行了相关决策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二、金贵银业以债务转移方式解决资金占用问题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五）

项的规定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严格控制关联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占用的上

市公司资金。关联方拟用非现金资产清偿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应当遵守以下规

定： 

1.用于抵偿的资产必须属于上市公司同一业务体系，并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

独立性和核心竞争力，减少关联交易，不得是尚未投入使用的资产或没有客观明

确账面净值的资产。 

2.上市公司应当聘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符合以资抵债

条件的资产进行评估，以资产评估值或经审计的账面净值作为以资抵债的定价基

础，但最终定价不得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并充分考虑所占用资金的现值予以折扣。 

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应当向社会公告。 

3.独立董事应当就上市公司关联方以资抵债方案发表独立意见，或者聘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4.上市公司关联方以资抵债方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方股东应当回

避投票。” 

1、根据公司提供的其与控股股东、债权人签订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

议》，自人民法院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日，公司对债权人的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

股东代为清偿。即公司控股股东以通过与公司及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

协议的方式冲抵其非经营性占用的公司资金。本次冲抵后，公司就标的债务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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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视为控股股东向公司清偿了与标的债务等额的占用资

金，有利于公司未来减少关联交易及增强公司的独立性。 

2、经本所律师查询巨潮资讯网并经与公司确认，关联方暂未涉及以非现金

实物、股权和其他无形资产清偿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故公司暂未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有关的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 

3、经本所律师查询巨潮资讯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亦就该事宜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经本所律师查询巨潮资讯网，公司于 2020年 9月 8日召开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债权人郴州市祥跃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债务转移

暨股东代偿协议>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

与债权人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部新区支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

议>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 13 份议案，共涉及公司

19家银行或非银行债权人，且关联方股东已回避投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以代为清偿标的债务的方式对非经营性

占用资金进行冲抵，有利于公司未来减少关联交易及增强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独

立董事已就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为清偿协议》解决公司控股

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已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前述以资抵债方案，且关联方股东回避投票。但是，金贵银业仍需继续按

照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及签订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为清偿协议》履行相关义务及信息披露程序。 

 

五、2019 年 12 月 19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

公告》称，公司债权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重整。请说明截至回函日，

你公司是否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及相关进展。 

公司回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公司的司法重整的相关工作，目前尚未进入重

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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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认为应于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无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月 22 日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与郴州联晟贸易、郴州峻金矿业、郴州拓维贸易往来核对，上述三家供应商账面余额与公司往来余额存在差异，且购销业务已经停顿，公司对于存在的差异原因公司仍在组织人员进行清查，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2020年6月30日往来存在差异的，将预付账余额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并就差异全额按10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11,306.92万元；
	2、永兴长鑫铋业、永兴富恒贵预付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